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８

证券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５

债券简称：

０８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康美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５１８

”；配股价格：

６．８８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登记公司网

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

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

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康美药业”）配股

方案已经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２２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６２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

市后康美药业股本总数

１

，

６９４

，

３７０

，

０５２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向

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５０８

，

３１１

，

０１５

股。

４

、发行人控股股东普宁市康美实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承诺以现金

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中其可配售股份。

５

、配股价格：

６．８８

元

／

股。

６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含发行费用）。

７

、发行对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

日）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康美药业股份的全体股东。

８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９

、承销方式：代销。

１０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Ｔ－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配股发

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

Ｔ＋１

日）至（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

（

Ｔ＋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

Ｔ＋７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

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

款日

正常交易

注

１

：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

注

２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

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Ｔ＋５

日）的上交所正

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Ａ

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

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

７００５１８

”，配股价格

６．８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股东持股

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请

股东仔细查看“康美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

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兴田

办公地址：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长春路中段

电话：

０６６３－２９１７７７７

传真：

０６６３－２９１６１１１

董事会秘书：邱锡伟

证券事务代表：温少生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１９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５６６

保荐代表人：周伟、付竹

项目协办人：林焕伟

项目组其他人员：黄海宁、袁玉洁、陈鑫

联系人：陈植

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

３８３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特此公告。

发行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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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2010-041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与山东鲁抗辰欣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辰欣药业

"

）、衡阳市同

德祥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同德祥医药

"

）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

一、签署框架协议情况介绍

本公司与辰欣药业、同德祥医药三方本着

"

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

"

的原则，以共同发展和友好合作为目标签订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

协议， 三方将通过增资

+

受让股权的方式对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紫光古汉集

团衡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制药）进行股权重组，辰欣药业将成为衡

阳制药重组后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和同德祥药业将成为参股股东。 重组后的衡

阳制药主营业务不变，仍为输液制剂生产和销售，控股股东将对衡阳制药给予

资金、技术、管理的重点支持，在改造衡阳制药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按照高标

准、高起点的要求投入新的输液项目，扩大衡阳制药生产规模，拓宽衡阳制药

的销售渠道，并通过复制控股方的成功管理经验，真正做强做大衡阳制药，以

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1

、山东鲁抗辰欣药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杜振新；注册资本：

2214

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高新区

同济科技工业园；经营范围为：片剂、软膏剂、乳膏剂、眼膏剂、滴眼剂、外用溶

液剂，冻干粉针剂、大容量注射剂、滴耳剂、滴鼻剂、硬胶囊剂、酊剂、卫生用品

类（抗（抑）菌喷洗剂）等。 辰欣药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辰欣药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综合生产能力位列全国三甲，为国内医

药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制药生产企业。

2

、衡阳市同德祥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学旺；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注册地：湖南省衡阳市；经营范

围为：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及诊断药

品的销售；保健食品、卫生用品、消毒产品的销售；二、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等。

同德祥医药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框架协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2

、框架协议签署后，三方将开展合作前期工作，目前尚无具体实施计划和

方案，还无法

预测对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四、承诺事项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0-021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和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吉林雏鹰农贸有限公

司的议案》，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人民币在吉林省洮南市注册成

立全资子公司

-

吉林雏鹰农贸有限公司，主要开展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农产

品的购销、风干、贮运业务，为公司提供饲料原料。

依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司即开始着手相关事宜，目前上述事项

的相关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并取得了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22088100000888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吉林雏鹰农贸有限公司

住所：吉林省洮南市洮突公路

4

公里路北（团结办事处

125

组）

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建甫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农副产品购销及加工（不含粮食购销）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0-014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孟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

简称

"

孟州农商行

"

）系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内配

"

或

"

公司

"

）持股

5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4.47%

的参股公司，位于河南省孟州市西黄

河大道，法定代表人王大同，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注册资本

11,

188

万元，实收资本

11,188

万元，注册号

410883000005565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14,822.89

万元，净资产为

13,849.04

万元，营业收入

为

14,829.22

万元，净利润为

2,242.65

万元。 孟州农商行近日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决议》，同意

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24,613.60

万元，其中中原内配投资

780

万元人民币认

购

600

万股。 本次孟州农商行增资扩股后，本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

根据中原内配《公司章程》中对董事长的授权权限，本项投资在公司董事

长授权权限范围以内，董事长已于近日批准该项投资。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34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27 号文核准。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

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0 年 12 月 31 日（T - 1 日）上午 09:

00- 12: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 w w .p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w w w .cninfo.com .cn；中证网，w w w .cs.com .cn；中国证券

网，w w w .cnstock.com ； 证券时报网，w w w .secu tim es.

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w w w .ccstock.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４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汉华国际饭店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会议决议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

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汉华国际饭店

４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普通决议

案）

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批准：

（

１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

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神宝公司”）

５６．６１％

股权

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２

）本公司与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

让后者持有的内蒙古国华呼伦贝尔发电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

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３

）本公司与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国贸公司”）及神宝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国贸公司和神宝公司分别持有的呼伦贝尔神华洁净

煤有限公司

３９．１０％

和

２１．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４

）本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华能源”）及北京集华兴业煤炭有

限公司（“集华兴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国华能源和集华兴业

分别持有的陕西集华柴家沟矿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和

１５．００％

股权的 《股权转让

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５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国华能源及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煤制

油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神华集团、国华能源和煤制油公司

分别持有的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３９．２９％

、

１２．８６％

和

７．１４％

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６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及国贸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神华

集团和国贸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９８．７１％

和

１．２９％

股权

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７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神华

天泓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８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神华

和利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

交易；

（

９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神华

（北京）遥感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项下拟进

行的交易；

（

１０

）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

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相关负债的《资产转让协议》，及其项下

拟进行的交易；

（

１１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该《金融服务协议》就财务公司的

股权转让完成后，财务公司向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除外）提供金融服务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 上述有关金融财务服务的各年度交

易金额上限如下：

（

ａ

）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

提供担保，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每年发生担保总额不超过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及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ｂ

）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每年票据承兑与贴现交

易总额不超过

９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及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ｃ

）财务公司吸收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的

存款，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每日存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

利息）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及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ｄ

）财务公司对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办理

贷款、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其中：

（

ｉ

）于

２０１１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

过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ｉｉ

）于

２０１２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

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ｉｉｉ

）于

２０１３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不超过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ｅ

）财务公司办理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之

间的委托贷款，其中：

（

ｉ

）于

２０１１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

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ｉｉ

） 于

２０１２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

息）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ｉｉｉ

）于

２０１３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

息）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ｆ

）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可于本公司及

／

或

本公司子公司要求时， 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并在不就委托贷款设置任何抵押的前

提下，通过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

／

或本公司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本公司及

／

或本

公司子公司因前述委托贷款向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支付的利息分别为：

（

ｉ

）于

２０１１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

（

ｉｉ

）于

２０１２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

（

ｉｉｉ

）于

２０１３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２

）授权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凌文董事和贡华章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

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本公司签署、补充、

修改、执行上述相关交易文件，办理有关政府审批事宜，及按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

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办理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等一切事宜。

交易具体内容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０－０４３

号公告《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２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特别决议案）

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批准《章程修正案》，并授权由

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章程修

正案》之后报请核准公司章程的过程中，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

求，对《章程修正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章程修正案》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号公告《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一。

３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董事会提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批准《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授

权由张喜武董事、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议

事规则修正案》之后，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对《议事规则修

正案》做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议事规则修正案》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号公告《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二。

三、出席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公司的

Ｈ

股股

东请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Ｈ

股通知）。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一）。

３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裁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４

、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代理人

１

、 凡有权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有权以书面形式委任

一位或多位人士作为其代理人，代表其出席会议及投票。 受委托代理人毋须为

本公司股东。

２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其以书面形式正式授权

的代理人签署。 如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

的代理人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此代理人签署的

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

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交回本公司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神华大厦

Ｂ

座

３１０

室

投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 ５８１３－１８１４

），方为有效。

３

、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理人应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五、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程序

１

、拟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亲身或其委任代表）应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４

日（星期五）或该日以前，将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执以专人送递或邮寄

或传真方式送达至本公司，回执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２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身份证明。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

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

或其他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方可出席会议。

六、其它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 与会股东（亲身或其委派

的代表）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本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邮政

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

３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投资者关系部

联系人：瞿君达

电话：

０１０ ５８１３－１０８８

；

５８１３－３３６３

传真：

０１０ ５８１３－１８１４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附件：（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附件（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注

２

） 或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汉

华国际饭店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本公司）就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所载的决议案投票。 若无指示，则由本人（本公司）的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表

决。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反对

（

注

３）

弃权

（

注

３）

１

《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

批准

：

（１）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神华集团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神华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

（“

神宝公

司

”）５６．６１％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２）

本公司与北京国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

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内蒙古国华呼伦贝尔发电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股权

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３）

本公司与神华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国贸公司

”）

及神宝公

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国贸公司和神宝公司分别持有的

呼伦贝尔神华洁净煤有限公司

３９．１０％

和

２１．００％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

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４）

本公司与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国华能源

”）

及北京集华兴

业煤炭有限公司

（“

集华兴业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国华

能源和集华兴业分别持有的陕西集华柴家沟矿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和

１５．００％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５）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

、

国华能源及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

（“

煤制油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神华集团

、

国华能

源和煤制油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

财务公司

”）３９．２９％、

１２．８６％

和

７．１４％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６）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及国贸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

受让神华集团和国贸公司分别持有的神华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９８．７１％

和

１．２９％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７）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

有的神华天泓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其项下

拟进行的交易

；

（８）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

有的神华和利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及

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９）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

有的神华

（

北京

）

遥感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

《

股权转让协

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１０）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签订的关于受让后者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和相关负债的

《

资产转让

协议

》，

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

；

（１１）

本公司与神华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签订的

《

金融服务协

议

》，

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

该

《

金融服务

协议

》

就财务公司的股权转让完成后

，

财务公司向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

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

）

提供金融服务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

。

上述有关金融财务服务的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如下

：

（ａ）

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

外

）

提供担保

，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每年发生担保总额

不超过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及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

；

（ｂ）

财务公司为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

外

）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每年票

据承兑与贴现交易总额不超过

９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及

１，５００，

０００

万元

；

（ｃ）

财务公司吸收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除外

）

的存款

，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每日存款余额

（

包括

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

）

不超过

３，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及

４，５００，

０００

万元

；

（ｄ）

财务公司对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

外

）

办理贷款

、

消费信贷

、

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

其中

：

（ｉ）

于

２０１１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

（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

）

不

超过

２，４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ｉｉ）

于

２０１２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

（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

）

不超过

２，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ｉｉｉ）

于

２０１３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余额

（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计利息

）

不超过

２，８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ｅ）

财务公司办理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

除外

）

之间的委托贷款

，

其中

：

（ｉ）

于

２０１１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

（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

计利息

）

不超过

８，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ｉｉ）

于

２０１２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

（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

计利息

）

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ｉｉｉ）

于

２０１３

年度任一时间点的委托贷款余额

（

包括相关已发生应

计利息

）

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

（ｆ）

神华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除外

）

可于本

公司及

／

或本公司子公司要求时

，

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并在不就委托贷款

设置任何抵押的前提下

，

通过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

／

或本公司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

。

本公司及

／

或本公司子公司因前述委托贷款向神华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支付的利息分别为

：

（ｉ）

于

２０１１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

；

（ｉｉ）

于

２０１２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

；

（ｉｉｉ）

于

２０１３

年度支付的利息总额不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元

。

（１２）

授权张喜武董事

、

张玉卓董事

、

凌文董事和贡华章董事组成的

董事小组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代

表本公司签署

、

补充

、

修改

、

执行上述相关交易文件

，

办理有关政府审批

事宜

，

及按本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

办理相关资产

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等一切事宜

。

特别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反对

（

注

３）

弃权

（

注

３）

２

《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批准

《

章程修正案

》，

并授权由张喜武董事

、

张玉卓董事和凌文董事

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

《

章程修正案

》

之后报请核准公司章程

的过程中

，

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

对

《

章程修正案

》

做

其认为必须且恰当的修改

。

普通决议案

赞成

（

注

３）

反对

（

注

３）

弃权

（

注

３）

３

《

关于修改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批准

《

议事规则修正案

》，

并授权由张喜武董事

、

张玉卓董事和凌文

董事组成的董事小组在股东大会通过

《

议事规则修正案

》

之后

，

根据相

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

对

《

议事规则修正案

》

做其认为必须

且恰当的修改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

年

／

月

／

日

）

附注：

１．

请阁下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２．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

在空栏内填上阁下拟委派之代表之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代

其出席会议，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 受委派代表无须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本授

权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３．

就大会审议的议案，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框内划“

√

”，作

出投票指示。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除非阁下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

载的决议案外，阁下之授权代表亦有权就正式提呈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４．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

为法人，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

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

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５．

倘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

票（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等同于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若超过一位有关联名

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人

中排名首位的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６．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 连同授权

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中国神华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２２

号神华大厦

Ｂ

座

３１０

室投

资者关系部，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 ５８１３－１８１４

，方为有效。

７．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致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

１

） （中

／

英文姓名）为中

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 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

２６

号汉

华国际饭店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

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持股数：

日期（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需与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股东持股数请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填写。

３．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４

日（星期五）或之前以专人送递、

邮寄或传真方式交回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

西滨河路

２２

号神华大厦

Ｂ

座

３１０

室投资者关系部，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

５８１３－１８１４

）。


